
 國際事務處承辦人施如樺小姐  電話：02-77491270

112年度第1期
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補助申請

補助期程：112年1月至112年6月

申請對象：各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

 之專任教師

補助規定：教師必須實際參與海外行程，

學生人數須達5人以上且學生須具正式學籍

之一般生

申請流程：

1.計畫主持人於期限內繳交申請文件
2.進行2名校外委員審查
3.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審議
4.獲核定補助簽辦經費補助作業
5.執行計畫與核銷

每案最高補助

 新臺幣20萬元

申請日期：111年10月28日截止




